
 

1 

证券代码：002309   证券简称：中利集团  公告编号：2018-149 

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收购控股子公司江苏中利电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少数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拟收购控股子公司江苏中利电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少数股权系公司

2018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募投项目，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尚需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批准，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交易不构成关

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根

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交易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即

可，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公司已于 2018 年 12 月 10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2018 年第十二次临时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收购控股子公司江苏中利电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少数股权

的议案》。 

一、交易概述 

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或“中利集团”）

于 2018 年 12 月 10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 2018 年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拟收购控股子公司江苏中利电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少数股权的议案》和

《关于公司 2018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同意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数

量不超过 174,357,413 股（含 174,357,413 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67,936.00

万元（含 167,936.00 万元），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其中 117,936.00 万元将

用于收购萍乡欣源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萍乡欣源”）、芜湖长



 

2 

朗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长朗投资”）、朱永涛、金政华合计持有的

江苏中利电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利电子”）49.14%股权（以下简

称“本次交易”）。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交易事项不构成关

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18 年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本次

拟收购控股子公司江苏中利电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少数股权系公司非公开发行

的募投项目，公司非公开发行方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并经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一）萍乡欣源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公司名称 萍乡欣源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公司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 江西省萍乡市安源区五陂镇经贸大楼421号 

执行事务合伙人 郭鑫 

成立日期 2017 年 3 月 23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60302MA35TF76XW 

经营范围 

企业管理；财务管理；商务信息咨询。（以上项目均不含证

券、保险、基金、金融业务、人才中介服务及其它限制的

项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二）芜湖长朗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公司名称 芜湖长朗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公司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 芜湖市镜湖区观澜路1号滨江商务楼17层17288 

执行事务合伙人 芜湖长城国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7 年 8 月 15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0202MA2NXAY3XP 

经营范围 

非证券业务的投资、代理其他投资企业或个人的投资、投

资咨询及投资管理服务（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的批准，不

得从事向公众融资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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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三）自然人交易对方 

姓名 住址 身份证号 

朱永涛 江苏省常熟市支塘镇 32052019550913**** 

金政华 江苏省昆山市花桥镇 32052319630312**** 

上述交易对方不属于公司关联方，与公司前十名股东不存在产权、业务、资

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亦不存在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

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各交易对方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萍乡欣源、长朗投资、朱永涛、金政华持有的中利电子合计

49.14%股权。中利电子的基本情况如下： 

1、中利电子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江苏中利电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柏兴 

主要经营场所 常熟市沙家浜镇常昆工业园D区青年路88号 

注册资本 100,000,000 元 

成立日期 2009 年 5 月 7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81689171140A 

经营范围 

信息及通讯技术及设备的研发、生产及销售;计算机系统集

成;电子、通讯产品的研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设备租赁。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2、中利电子股权和控制关系 

股东名称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中利集团 5,086.00 50.86 10,0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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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萍乡欣源企业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2,100.0000 21.00 - - 

芜湖长朗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1,411.3620 14.11362 - - 

朱永涛 925.0000 9.25 - - 

金政华 477.6380 4.77638 - - 

合计 10,000.00 100.00 10,000.00 100.00 

3、中利电子最近一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18年9月30日（经审计） 2017年12月31日（经审计） 

总资产 176,780.02 224,417.30 

总负债 131,192.67 183,118.46 

净资产 45,587.36 41,298.84 

财务指标 2018年1-9月（经审计） 2017年1-12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71,736.85 146,870.34 

净利润 4,288.52 16,307.48 

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中利电子 2017 年度及 2018 年 1-9 月

的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天衡审字（2018）

02210 号）。 

5、中利电子的资产评估情况 

根据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书》（天兴评报

字（2018）第 1549 号），本次发行涉及标的资产评估以 2018 年 9 月 30 日为基准

日，分别采取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进行评估，并选用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

估结果，经评估，中利电子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为 241,616.00 万元，较账面

净资产 45,587.36 万元，评估增值 196,028.64 万元，增值率为 430%。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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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与萍乡欣源签署的《股权收购协议》 

2018 年 12 月 10 日，中利集团（甲方）与萍乡欣源（乙方）签署《股权收

购协议》，约定甲方收购乙方所持有的中利电子 21%的股权，其中 30,000 万元对

价由甲方以发行同等金额的股票的方式支付，其余对价由甲方以现金方式支付。

乙方同意出让其合法持有的中利电子 21%的股权，甲方同意按本协议约定条件受

让该等股权。协议的主要条款内容如下： 

1、 本协议标的股权作价 

根据评估机构以 2018 年 9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出具的《评估报告》并经友

好协商，双方一致同意中利电子 21%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50,400 万元。 

2、本协议项下交易中乙方取得对价的安排 

乙方拟出让中利电子 21%股权，交易价格为 50,400 万元，其中约 30,000 万

元对价由甲方以发行同等金额的股份的方式支付，股份数量根据第 3 条（协议第

4 条）确定，其余对价由甲方以现金方式支付。 

3、本协议项下交易中的发行 

3.1 甲方同意在《股权收购协议》规定的先决条件全部获得满足的前提下，

向乙方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部分中利电子的股权（对应约 30,000 万元估值）。

具体发行情况如下： 

3.1.1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 股） 

3.1.2 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 

3.1.3 发行方式和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对象为乙方。 

3.1.4 发行价格：甲方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价格

相同。 

3.1.5 发行数量：向乙方发行股份数量的计算公式为：发行数量=30,000 万元

÷发行价格，如无法整除则结果取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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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3.2 乙方同意在《股权收购协议》规定的先决条件全部获得满足的前提下，

根据本协议约定的认购方式，认购中利集团发行的股份。 

4、本次交易中的现金支付 

4.1 本次交易中，甲方拟支付的现金对价按照如下公式计算： 

支付的现金对价=50,400 万元-第 3.1.5 条（协议第 4.1.5 条）约定的发行数量

×发行价格 

4.2 甲方将在交割日后 10 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全部现金对价。 

（二）、与长朗投资签署的《股权收购协议》 

2018 年 12 月 10 日，中利集团（甲方）与长朗投资（乙方）签署《股权收

购协议》，约定甲方拟实施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份募集资金，部分资金

用于购买乙方所持有的中利电子 14.113620%的股权；乙方同意出让其合法持有

的中利电子 14.113620%的股权，甲方同意按本协议约定条件受让该等股权。协

议的主要条款内容如下： 

1、本协议标的股权作价 

根据评估机构以 2018 年 9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出具的《评估报告》并经友

好协商，双方一致同意中利电子 14.113620%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33,872.688768 万

元。 

2、本协议项下交易中乙方取得对价的安排   

2.1 乙方拟出让中利电子 14.113620%股权，交易价格为 33,872.688768 万元，

均以现金方式支付。 

2.2 甲方将在交割日后 10 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全部收购对价。 

（三）、与朱永涛签署的《股权收购协议》 

2018 年 12 月 10 日，中利集团（甲方）与朱永涛（乙方）签署《股权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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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约定甲方拟实施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份募集资金，部分资金用

于购买乙方所持有的中利电子 9.25%的股权；乙方同意出让其合法持有的中利电

子 9.25%的股权，甲方同意按本协议约定条件受让该等股权。协议的主要条款内

容如下： 

1、本协议标的股权作价 

根据评估机构以 2018 年 9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出具的《评估报告》并经友

好协商，双方一致同意中利电子 9.25%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22,200.00 万元。 

2、本协议项下交易中乙方取得对价的安排   

2.1 乙方拟出让中利电子 9.25%股权，交易价格为 22,200.00 万元，均以现金

方式支付。 

2.2 甲方将在交割日后 10 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全部收购对价。 

（四）、与金政华签署的《股权收购协议》 

2018 年 12 月 10 日，中利集团（甲方）与金政华（乙方）签署《股权收购

协议》，约定甲方拟实施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份募集资金，部分资金用

于购买乙方所持有的中利电子 4.776384.78%的股权；乙方同意出让其合法持有的

中利电子 4.776384.78%的股权，甲方同意按本协议约定条件受让该等股权。协议

的主要条款内容如下： 

1、本协议标的股权作价 

根据评估机构以 2018 年 9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出具的《评估报告》并经友

好协商，双方一致同意中利电子 4.776384.78%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11,463.311232

万元。 

2、本协议项下交易中乙方取得对价的安排   

2.1乙方拟出让中利电子4.776384.78%股权，交易价格为 11,463.311232万元，

均以现金方式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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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甲方将在交割日后 10 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全部收购对价。 

以上协议自签署之日起成立，在下述先决条件全部满足之日（以最后一个条

件的满足日为准）正式生效。 

（1）、甲方董事会通过决议，批准本次交易以及非公开发行的具体方案； 

（2）、甲方股东大会通过决议，批准本次交易以及非公开发行的相关事项； 

（3）、中利电子股东会通过决议，批准本协议项下交易的相关事项； 

（4）、甲方完成非公开发行、股份登记并上市。 

如果因协议约定的任一生效条件未能成就，致使本协议无法生效并得以正常

履行，本协议任一方不得追究另一方的法律责任，但协议双方仍将遵守各自关于

本次交易中获取的对方保密资料的保密义务。 

五、涉及收购、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交易完成后不会产生关联交易

及同业竞争的情形。本次交易不会发生涉及本公司股权转让或者高层人事变动计

划等其他安排事项。 

六、收购、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收购中利电子的股权主要基于对中利电子业务未来发展的长期看

好，有利于公司优化整合资源配置，提升上市公司的决策效率和整体管理效率，

确保资源和技术的有效整合及重点项目的顺利推进。有利于充分发挥中利电子的

产业优势，提升公司业绩，促进公司进一步延伸通讯产品产业链，完善公司高端

通讯产品结构，并扩大销售规模，增强军品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为实

现公司的长期战略规划奠定坚实基础。 

本次拟收购控股子公司江苏中利电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少数股权系公司非

公开发行的募投项目，公司非公开发行方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并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后方可实施，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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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18 年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2、股权转让协议； 

3、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天衡审字（2018）02210 号

审计报告； 

4、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天兴评报字（2018）第 1549 号资产

评估报告书。 

 

特此公告。 

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12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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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本协议标的股权作价
	根据评估机构以2018年9月30日为评估基准日出具的《评估报告》并经友好协商，双方一致同意中利电子21%股权的交易价格为50,400万元。
	2、本协议项下交易中乙方取得对价的安排
	乙方拟出让中利电子21%股权，交易价格为50,400万元，其中约30,000万元对价由甲方以发行同等金额的股份的方式支付，股份数量根据第3条（协议第4条）确定，其余对价由甲方以现金方式支付。
	3、本协议项下交易中的发行
	3.1甲方同意在《股权收购协议》规定的先决条件全部获得满足的前提下，向乙方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部分中利电子的股权（对应约30,000万元估值）。具体发行情况如下：
	3.1.1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3.1.2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
	3.1.3发行方式和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对象为乙方。
	3.1.4发行价格：甲方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价格相同。
	3.1.5发行数量：向乙方发行股份数量的计算公式为：发行数量=30,000万元÷发行价格，如无法整除则结果取整。
	3.1.6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3.2乙方同意在《股权收购协议》规定的先决条件全部获得满足的前提下，根据本协议约定的认购方式，认购中利集团发行的股份。
	4、本次交易中的现金支付
	4.1本次交易中，甲方拟支付的现金对价按照如下公式计算：
	支付的现金对价=50,400万元-第3.1.5条（协议第4.1.5条）约定的发行数量×发行价格
	4.2甲方将在交割日后10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全部现金对价。
	（二）、与长朗投资签署的《股权收购协议》
	2018年12月10日，中利集团（甲方）与长朗投资（乙方）签署《股权收购协议》，约定甲方拟实施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份募集资金，部分资金用于购买乙方所持有的中利电子14.113620%的股权；乙方同意出让其合法持有的中利电子14.113620%的股权，甲方同意按本协议约定条件受让该等股权。协议的主要条款内容如下：
	1、本协议标的股权作价
	根据评估机构以2018年9月30日为评估基准日出具的《评估报告》并经友好协商，双方一致同意中利电子14.113620%股权的交易价格为33,872.688768万元。
	2、本协议项下交易中乙方取得对价的安排
	2.1乙方拟出让中利电子14.113620%股权，交易价格为33,872.688768万元，均以现金方式支付。
	2.2甲方将在交割日后10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全部收购对价。
	（三）、与朱永涛签署的《股权收购协议》
	2018年12月10日，中利集团（甲方）与朱永涛（乙方）签署《股权收购协议》，约定甲方拟实施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份募集资金，部分资金用于购买乙方所持有的中利电子9.25%的股权；乙方同意出让其合法持有的中利电子9.25%的股权，甲方同意按本协议约定条件受让该等股权。协议的主要条款内容如下：
	1、本协议标的股权作价
	根据评估机构以2018年9月30日为评估基准日出具的《评估报告》并经友好协商，双方一致同意中利电子9.25%股权的交易价格为22,200.00万元。
	2、本协议项下交易中乙方取得对价的安排
	2.1乙方拟出让中利电子9.25%股权，交易价格为22,200.00万元，均以现金方式支付。
	2.2甲方将在交割日后10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全部收购对价。
	（四）、与金政华签署的《股权收购协议》
	2018年12月10日，中利集团（甲方）与金政华（乙方）签署《股权收购协议》，约定甲方拟实施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份募集资金，部分资金用于购买乙方所持有的中利电子4.776384.78%的股权；乙方同意出让其合法持有的中利电子4.776384.78%的股权，甲方同意按本协议约定条件受让该等股权。协议的主要条款内容如下：
	1、本协议标的股权作价
	根据评估机构以2018年9月30日为评估基准日出具的《评估报告》并经友好协商，双方一致同意中利电子4.776384.78%股权的交易价格为11,463.311232万元。
	2、本协议项下交易中乙方取得对价的安排
	2.1乙方拟出让中利电子4.776384.78%股权，交易价格为11,463.311232万元，均以现金方式支付。
	2.2甲方将在交割日后10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全部收购对价。
	以上协议自签署之日起成立，在下述先决条件全部满足之日（以最后一个条件的满足日为准）正式生效。
	（1）、甲方董事会通过决议，批准本次交易以及非公开发行的具体方案；
	（2）、甲方股东大会通过决议，批准本次交易以及非公开发行的相关事项；
	（3）、中利电子股东会通过决议，批准本协议项下交易的相关事项；
	（4）、甲方完成非公开发行、股份登记并上市。
	如果因协议约定的任一生效条件未能成就，致使本协议无法生效并得以正常履行，本协议任一方不得追究另一方的法律责任，但协议双方仍将遵守各自关于本次交易中获取的对方保密资料的保密义务。
	五、涉及收购、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六、收购、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七、备查文件



